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6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LEE CHUN XIAN(中文名：李俊賢，馬來西亞國籍)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4479號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726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本案上訴人即被告LEE

CHUN XIAN（以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經確認僅對於原

審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5頁），並撤回量刑以外部

分之上訴，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1

頁），故本案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證

據、論罪法條、沒收及保安處分部分，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

部分為審理，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

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希望能依刑法第59條給予減刑，給被告

從輕量刑等語。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已著手於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為之實行，惟未

生詐得被害人邱儀忠（以下稱被害人）財物既遂之結果，為

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㈡被告雖於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

未遂罪，且本案無犯罪所得，然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則均否

認犯行（偵卷第30至34、102至104頁、聲羈卷第19頁），自

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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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㈢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

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

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意旨雖請求依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惟被告參與詐欺集團，擔任持偽造之私

文書及證件向被害人詐取財物之車手工作，使被害人受有財

產上之損失，助長詐欺集團之橫行，嚴重破壞人民對社會經

濟之基本信賴關係，依其犯罪情節、對民眾詐騙所生危害及

情感傷害等情狀，實難認有何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認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輕法重情

事，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被告上

訴意旨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

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

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就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

已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未遂之規定，減輕其刑，另以行為人

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

需，竟貪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以上開方式賺取

不法利益，助長詐騙歪風，且本案原欲收受之款項達新臺幣

10萬元，僅係因被害人即時發覺並配合警方偵辦而取款未

成，否則被告將對被害人造成財產上損害，刑度不宜過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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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犯

後態度，且未與被害人和解或調解成立之情，另考量被告本

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角色、參與犯罪之程度、被

害人本案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

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原審卷第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

告有期徒刑10月，並說明整體觀察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

型、程度、經濟狀況、犯罪所得等節，經充分評價行為之不

法及罪責內涵後，認無必要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後段之併科罰金刑。原審所宣告之刑已屬低度刑，

原審顯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就所為量刑之刑

度，核未逾越或濫用法律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刑罰輕重之權

限，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其量

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無輕重失衡之情事，難認有濫用其裁

量權限之違法情形。

　㈡綜上所述，原審之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被告並無從適用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亦無

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均已如前述，是被告

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為無理

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思蘋提起公訴，檢察官柯學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　姁　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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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

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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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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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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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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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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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6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LEE CHUN XIAN(中文名：李俊賢，馬來西亞國籍)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479號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7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本案上訴人即被告LEE CHUN XIAN（以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經確認僅對於原審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5頁），並撤回量刑以外部分之上訴，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1頁），故本案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法條、沒收及保安處分部分，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為審理，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希望能依刑法第59條給予減刑，給被告從輕量刑等語。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已著手於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為之實行，惟未生詐得被害人邱儀忠（以下稱被害人）財物既遂之結果，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㈡被告雖於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且本案無犯罪所得，然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則均否認犯行（偵卷第30至34、102至104頁、聲羈卷第19頁），自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意旨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惟被告參與詐欺集團，擔任持偽造之私文書及證件向被害人詐取財物之車手工作，使被害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失，助長詐欺集團之橫行，嚴重破壞人民對社會經濟之基本信賴關係，依其犯罪情節、對民眾詐騙所生危害及情感傷害等情狀，實難認有何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認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輕法重情事，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被告上訴意旨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就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已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未遂之規定，減輕其刑，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貪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以上開方式賺取不法利益，助長詐騙歪風，且本案原欲收受之款項達新臺幣10萬元，僅係因被害人即時發覺並配合警方偵辦而取款未成，否則被告將對被害人造成財產上損害，刑度不宜過輕；衡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未與被害人和解或調解成立之情，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角色、參與犯罪之程度、被害人本案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原審卷第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0月，並說明整體觀察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經濟狀況、犯罪所得等節，經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後，認無必要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併科罰金刑。原審所宣告之刑已屬低度刑，原審顯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就所為量刑之刑度，核未逾越或濫用法律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刑罰輕重之權限，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其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無輕重失衡之情事，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
　㈡綜上所述，原審之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被告並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亦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均已如前述，是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思蘋提起公訴，檢察官柯學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6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LEE CHUN XIAN(中文名：李俊賢，馬來西亞國籍)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4479號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72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本案上訴人即被告LEE 

    CHUN XIAN（以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經確認僅對於原

    審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5頁），並撤回量刑以外部

    分之上訴，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1頁

    ），故本案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

    論罪法條、沒收及保安處分部分，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

    為審理，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

    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希望能依刑法第59條給予減刑，給被告

    從輕量刑等語。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已著手於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為之實行，惟未

    生詐得被害人邱儀忠（以下稱被害人）財物既遂之結果，為

    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㈡被告雖於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

    未遂罪，且本案無犯罪所得，然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則均否

    認犯行（偵卷第30至34、102至104頁、聲羈卷第19頁），自

    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

　㈢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

    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

    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意旨雖請求依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惟被告參與詐欺集團，擔任持偽造之私

    文書及證件向被害人詐取財物之車手工作，使被害人受有財

    產上之損失，助長詐欺集團之橫行，嚴重破壞人民對社會經

    濟之基本信賴關係，依其犯罪情節、對民眾詐騙所生危害及

    情感傷害等情狀，實難認有何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客觀上

    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認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輕法重情

    事，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被告上

    訴意旨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

    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

    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

    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

    ，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就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已

    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未遂之規定，減輕其刑，另以行為人之

    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

    ，竟貪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以上開方式賺取不

    法利益，助長詐騙歪風，且本案原欲收受之款項達新臺幣10

    萬元，僅係因被害人即時發覺並配合警方偵辦而取款未成，

    否則被告將對被害人造成財產上損害，刑度不宜過輕；衡以

    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

    度，且未與被害人和解或調解成立之情，另考量被告本案犯

    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角色、參與犯罪之程度、被害人

    本案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

    庭經濟生活狀況（原審卷第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

    期徒刑10月，並說明整體觀察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型、程

    度、經濟狀況、犯罪所得等節，經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

    責內涵後，認無必要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併科罰金刑。原審所宣告之刑已屬低度刑，原審顯

    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就所為量刑之刑度，核未

    逾越或濫用法律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刑罰輕重之權限，且無

    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其量刑核無不

    當或違法，且無輕重失衡之情事，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

    違法情形。

　㈡綜上所述，原審之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被告並無從適用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亦無

    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均已如前述，是被告

    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為無理

    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思蘋提起公訴，檢察官柯學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

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63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LEE CHUN XIAN(中文名：李俊賢，馬來西亞國籍)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479號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7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本案上訴人即被告LEE CHUN XIAN（以下稱被告）不服原審判決，經確認僅對於原審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5頁），並撤回量刑以外部分之上訴，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1頁），故本案上訴範圍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論罪法條、沒收及保安處分部分，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為審理，並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二、被告上訴理由略以：希望能依刑法第59條給予減刑，給被告從輕量刑等語。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已著手於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為之實行，惟未生詐得被害人邱儀忠（以下稱被害人）財物既遂之結果，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㈡被告雖於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所犯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且本案無犯罪所得，然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則均否認犯行（偵卷第30至34、102至104頁、聲羈卷第19頁），自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上訴意旨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惟被告參與詐欺集團，擔任持偽造之私文書及證件向被害人詐取財物之車手工作，使被害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失，助長詐欺集團之橫行，嚴重破壞人民對社會經濟之基本信賴關係，依其犯罪情節、對民眾詐騙所生危害及情感傷害等情狀，實難認有何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認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輕法重情事，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被告上訴意旨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就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已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未遂之規定，減輕其刑，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貪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以上開方式賺取不法利益，助長詐騙歪風，且本案原欲收受之款項達新臺幣10萬元，僅係因被害人即時發覺並配合警方偵辦而取款未成，否則被告將對被害人造成財產上損害，刑度不宜過輕；衡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至原審審理時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未與被害人和解或調解成立之情，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分工角色、參與犯罪之程度、被害人本案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原審卷第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0月，並說明整體觀察被告所為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經濟狀況、犯罪所得等節，經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後，認無必要併予宣告輕罪即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併科罰金刑。原審所宣告之刑已屬低度刑，原審顯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就所為量刑之刑度，核未逾越或濫用法律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刑罰輕重之權限，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其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無輕重失衡之情事，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

　㈡綜上所述，原審之量刑核無不當或違法，且被告並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亦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均已如前述，是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思蘋提起公訴，檢察官柯學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　瑞　祥

　　　　　　　　　　　　　　　　法　官　陳　宏　卿

　　　　　　　　　　　　　　　　法　官　陳　玉　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　姁　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